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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任国省）近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发布风险提示，在购买人身保险产品时，保险消费
者应如实告知健康状况，不轻信销售误导，避免在发生保
险事故后出现理赔纠纷，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介绍，在销售过程中，保险消费者可能会遇到个别
保险销售人员以如实告知健康状况将面临增加保费、拒
绝承保等为由，诱导保险消费者隐瞒真实健康状况投
保。在这种情况下，如发生保险事故，易产生理赔纠纷，
保险消费者可能得不到保险赔偿或给付，使得自身权益
受到损害。

如实告知是保险消费者的法定义务。《保险法》规定，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指与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
照合同约定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公司）
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
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
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
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按照规定条件有权解除合同。保
险消费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既遵循了相关法律规定，也
能够避免因未如实告知出现理赔纠纷。

保险机构主要采用书面方式询问被保险人健康状
况。保险消费者需要客观地填写健康状况问卷等，如确
因时间久远等记不清某些健康情况，请您及时查询就诊
记录、诊断报告等相关诊疗资料，避免因健康状况告知不
准确，影响保险合同效力。

购买人身险
应如实告知健康状况

□李晓 韩冰

有媒体报道，消费者到银行存款，被
销售人员误导购买了保险产品，导致该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究竟银保产
品和银行理财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一位保险公司银保部负责人告诉笔
者，银保产品不是银行理财产品、不是银
行存款，而是兼顾投资与保障功能的保险
储蓄产品。目前除了主要有寿险产品外，
还有产险公司出售的非预定收益型投资
保险产品。银保产品和普通保险产品的
最大区别在于销售渠道不同，银行作为一
家兼业代理机构负责代理销售保险，其他
售后服务、理赔事项等服务一般都由保险
公司提供。因此，客户在银行选购理财产
品前一定要问清楚产品性质，确保自己买
的到底是银行、保险、基金哪一类公司推
出的产品，以免造成产品责任模糊不清的
问题。

据了解，个别金融机构、保险销售人
员在宣传销售保险产品时，打着储蓄存
款、银行理财、基金等其他金融产品的幌
子，没有如实向消费者说明自己推荐的产
品其实是保险产品；其次，夸大宣传保险

公司的股东情况、经营状况以及过往经营
成果，或对保险产品的不确定利益承诺保
证收益等，没有如实向保险消费者说明人
身保险新型产品等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最后，没有如实向保险消费者说明与保险
合同相关的重要信息，比如隐瞒保险产品
的除外责任，提前退保可能产生的损失，
费用扣除情况，犹豫期的起算时间、期间
以及享有的权利等。

针对银保产品销售误导行为，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提示保险消费者
在购买银保产品时，注意以下方面，防范
销售误导风险：

一、确认销售资质。根据相关规定，
商业银行销售人员应遵循相关监管要求
并具有代销业务相应资格，销售人员相关
信息及其销售资格应当在专区内进行公
示，除本行工作人员外，禁止其他人员在
营业场所开展营销活动。建议保险消费
者根据专区内公示信息，判断销售人员是
否为银行工作人员及其是否具备代销保
险业务相应资格。若销售人员不符合上
述条件，保险消费者应拒绝购买，并可根
据公示的咨询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二、了解产品信息。根据相关规定，
商业银行应当向客户提供并提示其阅读
相关销售文件，以请客户抄写风险提示等
方式充分揭示代销产品的风险，销售文件

应当由客户逐一签字确认。在此，提醒消
费者一定要注意亲自抄写风险提示语
句。建议保险消费者理性对待销售推荐
行为，在抄写风险提示及签字确认前仔细
阅读产品销售文件，充分了解产品类型及
期限、所属机构、保障责任、风险情况、缴
费情况等关键信息，认真评估产品是否符
合自身需求及风险承受能力，切勿盲目签
字确认。在销售过程中如遇到强制搭售、
劝诱误导或虚假夸大等不当推荐行为，保
险消费者应保持警惕，并有权拒绝购买或
进行投诉举报。

三、积极配合“双录”。根据相关规
定，除电话销售业务和互联网保险业务之
外，商业银行销售保险期间超过一年的人
身保险产品，应在取得消费者同意后，对
销售过程关键环节以现场同步录音录像
方式予以记录。“双录”不仅是对保险销售
从业人员的监督，督促其依法依规履行销
售过程中的合同内容说明、免责条款提示
等义务，也有助于固化销售过程关键环
节，以便产生纠纷后查明事实。建议保险
消费者积极配合“双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四、认真对待回访。根据相关规定，
保险消费者购买合同期间超过一年的人
身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应对投保人进行回
访。回访内容一般包括确认投保人是否

购买了保险产品，是否在投保单上亲笔签
名，是否知悉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和保险
期间，是否知悉退保可能产生的损失，是
否知悉犹豫期的起算时间、期间以及享有
的权利等。建议保险消费者根据实际情
况回答回访问题，如不了解保险条款相关
内容等，要及时向保险公司咨询，切勿盲
目回答“清楚”“明白”“知道”等。

五、重视犹豫期权益。根据相关规
定，商业银行代理销售的保险产品保险期
间超过一年的，应在保险合同中约定15个
自然日的犹豫期，犹豫期自投保人收到保
险单并书面签收之日起计算。投保人在
犹豫期内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保险
公司除扣除不超过10元的成本费以外，退
还全部保费。建议保险消费者在犹豫期
内认真考虑所购买保险产品的险种、期
间、保险责任等是否符合自身需求，如对
所购买保险产品不满意的，应在犹豫期内
退保，避免产生损失。

如果超过犹豫期，无论是单独退保还
是退保后再投保，都极有可能遭受一些损
失。因此，在选购保险产品前，一定要多
做功课，根据自己的保障需求、经济条件
等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而在投保完
成后，就不要随便被“高收益”“优惠活动”
或者其他人员的劝说而产生不理智的退
保行为。

如何防范存款变保险
专家提醒

本报讯 （梁彩兴） 6 月 13 日，富
德生命人寿河北分公司 2018 年小海豚
计划之“守护小海豚”公益活动拉开
帷幕。本次活动首站来到国家级贫
困村——张家口市桥东区大仓盖镇双
庙村。这是继去年“天使小海豚”之
后，志愿小组再次走入张家口，继续

用爱助力保险扶贫。
捐赠现场，富德生命人寿河北分

公司为双庙小学 132 位学生送去总保
额为290.4万元的意外保险保障，并向
学生赠送了“小海豚毛毯”“小海豚公
仔”“小海豚帆布袋”及心愿卡在内的

“小海豚温暖包”。

富德生命人寿河北分公司

捐资助教 助力保险扶贫
本报讯（刘颖）“守护美好，从一份保障开始”。“我们

为保险代言，用自己的行动，向公众宣传保险！”日前，新
华保险石家庄中支市区营业区近200名内外勤员工统一
着装，统一行动，统一口号，开展了 7·8 保险宣传暨保险
扶贫健步走公益活动。

今年 7 月 8 日是第六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为做
好本次宣传活动，新华保险石家庄中支围绕“守护美好，
从一份保障开始”这一宣传主题，因地制宜开展 2018 年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

本次健步走活动从该中支职场安侨商务出发，途经
学校、生活区、公园、早市、商店等场所，到民众汇聚地，向
民众宣传保险，向民众普及保险知识，向民众宣传新华保
险，使社会公众了解更多的保险知识，增强了保险意识。

新华保险石家庄中支

开展7·8保险
健步走公益活动

张立辉总
经理代表公司
向张家口学校
赠 送 意 外 保
险。


